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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9669    证券简称：齐林电力        主办券商：中泰证券 

 

山东齐林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(一)会议召开情况 

1.会议召开时间：2017年 12月 22日 

2.会议召开地点：公司会议室 

3.会议召开方式：现场 

4.会议召集人：董事会 

5.会议主持人：董事长胡旭辉先生 

6.召开情况合法、合规、合章程性说明： 

(二)会议出席情况 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（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）共 14 人，

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100,170,700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.00%。 

二、议案审议情况 

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及议案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

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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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拟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
终止挂牌的议案》 

１.议案内容 

为配合公司业务发展及长期战略发展规划需要，经慎重考虑，公

司拟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。 

公司及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已就公司申请终止挂牌事项与公司

全体股东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和协商，并就该事宜达成初步一致意见。 

若有异议股东，公司实际控制人胡旭辉承诺按照双方协商价格，

采取回购其股份或联系第三方回购的保护措施，以保证其合法权益。

如异议股东未在公司本次终止挂牌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2 日

内向公司联系人书面联系相关事宜且本人签字盖章，视为同意继续持

有公司股份，公司实际控制人胡旭辉将不再承担上述回购义务。 

２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100,170,7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.00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３.回避表决情况  

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申请公司股

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相关事宜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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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公司拟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终

止挂牌，现提请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

让系统终止挂牌的相关事宜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100,170,7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100.00%；反对股数 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0%；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３.回避表决情况  

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三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山东齐林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

会议决议》 

山东齐林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年 12月 25日 


